
             中国民用航空快递业管理规定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３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７３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航空快递业务活动的管理，促进航空快递业务健康、有序

地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航空快递业务的企业（以下

简称航空快递企业）和其他与航空快递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本规定所称"航空快递"，是指航空快递企业利用航空运输，收取发件人托运的

快件并按照向发件人承诺的时间将其送交指定地点或者收件人，掌握运送过程的全

部情况并能将即时信息提供给有关人员查询的门对门速递服务。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对航空快递业务实施行业管

理，核发经营许可证。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根据

民航总局的授权，对所辖地区的航空快递业务实施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航空快递企业应当为客户提供安全、快捷、准确、优质的服务，并根

据本规定制定本企业的航空快递业务规程，向民航总局备案后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航空快递经营许可 

 

   第五条 经营航空快递业务，应当向民航总局申请领取航空快递经营许可证，

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未取得有效的航空快递经营许可证的，不得从事航空快递业务。 

  航空快递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应当经民航总局批准。 

   第六条 经营航空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民航总局制定的航空快递发展规划、有关规定和市场需要； 

  （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三）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2500万元； 

  （四）具有固定的独立营业场所； 

  （五）具有必备的地面交通运输设备、通讯工具和其他业务设施； 

  （六）具有较健全的航空快递网络和电脑查询系统； 

  （七）具有与其所经营的航空快递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八）民航总局认为必要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航空快递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应当向民航总局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注册资本的资金来源证明、法定的资信证明文件； 

  （四）营业场所证明； 

  （五）地面交通运输设备、通讯工具和其他业务设施证明，航空快递网络和电

脑查询系统证明； 

  （六）业务人员的身份证明和从事航空快递业务人员的资历证明或者业务培训



证明； 

  （七）民航总局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文件。 

   第八条 民航总局在收到本规定第七条所列的文件后，依照第六条进行审查。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内，对符合条件的，颁发航空快递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

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九条 航空快递企业申请购置民用航空器从事航空快件运输的，按照设立民

用航空运输企业的有关规定另行报批。 

 

            第三章 航空快件专门接收站点 

 

   第十条 经民航总局批准，航空快递企业可以在机场设立航空快件专门接收站

点，集中办理托运或者提取航空快件的手续。进港、出港的航空快件，应当通过该

专门接收站点统一向航空承运人托运或者提取。 

   第十一条 航空快件专门接收站点所需作业通道以及作业、海关监管和安检场

所的安排和建设，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 

 

               第四章 航空快递单 

 

   第十二条 发运航空快件，应当填写航空快递单。 

   第十三条 航空快递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始发地点和目的地点； 

  （二）发件人的单位、姓名、地址、电话和邮政编码； 

  （三）收件人的单位、姓名、地址、电话和邮政编码； 

  （四）航空快件品名、性质、包装方式、件数； 

  （五）航空快件的重量、体积或尺寸； 

  （六）航空快件的声明价值； 

  （七）计费项目及付款方式； 

  （八）运输说明事项； 

  （九）填单日期及发件人签字或盖章； 

  （十）航空快递企业工作人员签字。 

   第十四条 航空快递单应当由发件人填写，连同航空快件交给航空快递企业。 

  经发件人和航空快递企业签字或盖章的航空快递单，是航空快递合同订立的初

步证据。 

   第十五条 航空快件发件人向航空快递企业交运航空快件时，航空快递企业要

求发件人出具单位介绍信或其他有效证件的，发件人应予提供。 

  发运国际航空快件，发件人还应当同时提供商业发票、品质说明、装箱单等报

关所需的有关文件。 

 

           第五章 航空快件的交运、承运和交付 

 

   第十六条 航空快件的发件人、收件人与航空快递企业应当按照约定办理有关



手续，并遵守本规定的有关要求。 

   第十七条 航空快递企业收运航空快件，应当及时组织运输，及时交付。 

   第十八条 航空快递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航空货物运输的规定，办理航空快件的

托运或者提取手续。 

  航空快递企业负责提供全部地面专递运输和运输过程状况信息服务。 

   第十九条 航空快件包装内，不得夹带禁止运输或者限制运输的物品、保密文

件和资料等。 

  收运航空快件必须经过安全检查。 

 

            第六章 航空快件运价和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航空快件运价的管理原则和办法，由民航总局按照航空快件的递送

时限和递送距离等条件另行制定。 

  前款所称航空快件运价，是指自发件人交付航空快件至该航空快件送达直投区

内收件人全程运输的航空快件运输价格。 

   第二十一条 航空快件在递送过程中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时的损害赔偿

责任，由航空快递企业和发件人约定，但是不得免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的责

任。 

 

                第七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未取得航空快递经营许可证而从事航

空快递业务活动的，或者未经民航总局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由民航总局或者民航

地区管理局责令其停止经营、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由民航总局

或民航地区管理局会同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由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处以

其所收运费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航空快递企业违法经营的，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给予警

告、暂停经营、收缴航空快递经营许可证等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发件人在航空快件包装内夹带禁止

运输或者限制运输的物品、保密文件和资料等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中外合资或者合作设立航空快递企业，除按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

部门审批外，应当按本规定经民航总局审核同意。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在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经营航空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六

个月内按照本规定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不办理的，依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